
加強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推動計畫－烏溪伏流

水二期成本效益分析 

本計畫分5年執行，辦理「頭前溪蓄水池」、「金沙溪人工

湖」、「烏溪伏流水二期」及「全臺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發

先期作業」等工作，以強化水資源利用及維持區域供水穩定，

相關說明如下。 

一、計畫影響範圍  

本計畫實施範圍散佈於新竹、雲彰及金門等地區，主要工作項

目為「頭前溪蓄水池」、「金沙溪人工湖」、「烏溪伏流水二期」

及「全臺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發先期作業」，藉由強化水資源

利用，以穩定區域供水，無法劃定特定影響範圍。 

二、財務分析  

(一)基本假設與參數  

1、評估基礎年、評估期間、物價上漲率、折現率等參數：同經

濟效益評估。 

2、稅率：本計畫為政府投資，故不計營利事業所得稅。 

3、資金成本率：參考近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利率，以資金成本

率 2%計息。 

(二)成本與收益  



1、興建及營運成本：同經濟效益評估。 

2、收益：本計畫財務收入說明如下，除「頭前溪蓄水池」作為

補充農業灌溉用水無售水收入外，「金沙溪人工湖」、「烏溪

伏流水二期」則維持採現有自來水原水價格之售水收入，以目

前自來水價每立方公尺 1元計算。 

(三)現金流量分析  

1、營運活動現金流量(如表7-1所示) 

(1)營運支出評估 

營運支出包括供水成本及運轉維護費，以營運 50年(114-163

年)為財務分析年限。 

(2)營運收入評估 

供應公共給水(自來水系統)採目前自來水原水價格每立方公尺1

元計算營運收入，分析各年營運收入。 

2、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

從民國 110年起，分 5年編列預算，執行各項工程，為本計畫

增辦之投資活動，各年增辦之建設費分別為 0.238億元、1.5

億元、3.36億元、3.472億元及 4.73億元。 

(四)財務效益分析  

本計畫之自償率及自償能力評估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訂自償率



定義(Self-Liquidation Ratio,SLR)為「營運評估年期內各年

現金淨流入現值總和／營建期間工程建設經費現金流出現值總

和」計算「頭前溪蓄水池」、「金沙溪人工湖」及「烏溪伏流

水二期」等工作之財務效益分析及營運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淨

流入淨現值，如表 7-2所示。 

(五)綜合評估  

綜整以上財務分析結果可知，本計畫淨現值為負，並無內部報

酬率，不具財務投資效益可行性，本計畫雖不具財務可行性，

惟為維持民生生活與農工產業供水穩定，仍具推動必要性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
